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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

近期，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广中茂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福

建天广消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广消防公司”）三宗诉讼案件收到相关诉讼文

书。管理人现将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行政登记纠纷案

（一）诉讼当事人

1.原告：陈秀玉

2.被告：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3.第三人：天广中茂公司

（二）案由：工商登记纠纷

（三）诉讼请求

1.请求确认被告批准天广中茂公司住所地变更的行为违法并予以撤销；

2.请求确认被告拒收原告信件的行为违法；

3.请求就《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优化若干税收征管服务事项的通知》进行审查。

（四）裁判情况

2024 年 11 月 28 日，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 0102 行初 258 号

《行政裁定书》，裁定如下：驳回原告陈秀玉的起诉。

二、公司决议纠纷案

（一）诉讼当事人

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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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告：天广消防公司

2.被告：天广中茂公司（被告一）、王清（被告二）

（二）案由：公司决议纠纷

（三）诉讼请求

1.确认天广中茂公司 2023 年 9 月 26 日《天广中茂公司关于收到子公司董事会

决议的公告》中的天广消防公司关于变更天广消防工程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法定代

表人、监事及变更天广消防（天津）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监事的董事

会决议不成立；

2.判令天广中茂公司、王清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道歉公告、消除

影响；

3.本案诉讼费用由天广中茂公司、王清承担。

（四）裁判情况

2024 年 9 月 30 日，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出具（2024）闽 0583 民初 3932 号

《民事裁定书》认定：陈秀玉已不具有天广消防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其无权代

表天广消防公司提起该案诉讼。且天广消防公司亦非提起本案公司决议纠纷的适格

主体，天广中茂公司、王清也非案涉董事会决议当事人，裁定驳回天广消防公司的

起诉。

天广消防公司不服一审裁定，遂提起上诉。

2024 年 10 月 30 日，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24）闽 05 民终 5747 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三、证照返还纠纷案

（一）诉讼当事人

1.原告：福建天广消防有限公司

2.被告：陈秀玉、陈晓东、王奇

（二）案由：公司证照返还纠纷

（三）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三被告共同向天广消防公司移交天广消防公司的公章、法人章及营

业执照正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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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请求由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保全

保险费)。

（四）裁判情况

2024 年 11 月 28 日，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 0583 民初 5104 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1.陈秀玉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天广消防公司返还天广消防公司的公章、

法人章、营业执照正副本；

2.驳回天广消防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3.本案受理费 100 元，由陈秀玉负担。

四、诉讼案件可能产生的影响

上述案件，法院均认可公司出具的相关决议，认可王清作为天广消防公司法定

代表人身份，有助于推进天广中茂公司重整进程，维护了天广消防公司、天广中茂

公司及广大股民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五、备查文件

1.（2024）闽 0102 行初 258 号《行政裁定书》；

2.（2024）闽 0583 民初 3932 号《民事裁定书》、（2024）闽 05 民终 5747 号

《民事裁定书》；

3.（2024）闽 0583 民初 5104 号《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4 年 1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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